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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 言 

    公元 2000 年 3 月 18 日民主進步黨在總統大選中獲勝，陳水扁

先生當選總統，民主進步黨成為執政黨。民進黨黨綱之行動綱領第

71 及第 72 條明確指出民進黨 「堅決反對新設核能發電廠，積極開

發替代核能之能源，在十年內關閉全部現有的核電廠」, 「嚴格加強

現有核電廠之安全管制，提高核電工作人員之素質，核電廠產生的廢

料撤出蘭嶼，另尋適當地點掩埋」。 「停建核四」亦是陳水扁先生在

總統選舉期間重要承諾之一。在新政府尚在籌組階段時，反核團體即

展開游說，希望陳水扁總統能夠尊重黨綱與信守競選承諾，停止核四

興建工程。內定為經濟部長人選的林信義先生表示，尌任後將籌組「核

四計劃再評估委員會」重新評估核四計劃的可行性。「核四計劃再評

估委員會」於 6月 16日起至 9月 15日間，計召開十三次會議。第一

次會議中，全體再評估委員會達成共識，「核四計劃再評估委員會」

的主要職責為提供資訊做為政府決策的參考；「核四計劃再評估委員

會」不會以表決的方式決定核四是否繼續興建。 

 在以下的文章中將簡單的說明「核四計劃再評估委員會」成員與

背景、會議議題與進行方式、重要結論、以及個人擔任核四再評估委

員會委員的感想。 

 

二、核四計劃再評估委員會的組成 

核四計劃再評估委員會由由政府機關代表、民意代表及學者專家

代表等 18 人組成。政府機關代表包括行政院經建會、原能會、環保

署及台北縣政府各派代表 1 人，經濟部 2 人，共 6 人。民意代表部分

原函請民進黨、國民黨、新黨及親民黨立院黨團各推薦代表。惟國民

黨認為政策已訂不應再作評估，親民黨則不願為新政府背書，均放棄



推薦，故評估委員會中僅包括民進黨、新黨代表，共 2 人。專家學者

部分經參考各界推薦人選，共邀集 10 位專家學者參與。委員會委員

名單、職務與專長如表一所示。 

    經濟部所邀請的 10 位專家學者中，有 5 位是國內著之反核運動

領袖，他們的專長領域包括經濟、化工、醫學、資訊，與物理；5位

被認為擁核的專家的專長為能源經濟(2 位)、核工(2 位)，及一位企業

負責人。在政府代表中有兩位反核，一位傾向擁核。傾向擁核的為原

子能委員會夏德鈺主委。環保署署長為國內反核先驅；曾著書”反核

是為了反獨裁”，闡述反核的理念。但在新政府上任之初，也曾發表

過「他個人過去反核，是為反獨裁，但現在時空已有些改變，今天是

要跳脫個人意見，以負責任的態度，尊重專業意見，來評估核四建廠

案。」的言論；可惜的是他在再評估會議中對專業的尊重是根據主觀

的選擇，而非客觀的證據。台北縣蘇偵昌縣長為核四所在地的地方政

府首長，基於政治考量，堅決反對核四的興建。兩位立法委員在再評

估會議中的言論均傾向反核。經建會陳博志主委，經濟部林信義部長

及尹啟銘次長在再評估會議中均未明確表明立場。經建會陳主委僅出

席 5 次會議，其餘 8 次會議由經建會李高朝副主委代理出席，李副主

委於會議中多次發言支持續建核四。 

 

三、核四計劃再評估委員會會議的進行 

委員會自 6 月 16 日起至 9 月 15 日期間，計召開十三次會議。

前兩次會議，討論會議進行方式及訂定討論議題；第三次至第十二次

會議，進行實質議題的討論，每次討論一項議題；最後一次會議，則

討論依歷次會議結論所彙整之總報告案。除第一次會議，於下午二時

召開外，其餘歷次會議，皆於下午六時三十分起，持續進行六、七個

小時至凌晨結束。所討論的議題包括:「國內外能源發展情勢」、「核

電安全、風險及緊急應變計畫」、「核廢料」、「電廠除役」、「環境、生



態及古蹟」、「替代方案」、「發電內部成本」、「社會總成本」、「產業、

能源與環保政策」及「核四存廢」等。 

進行討論事項時，先由委員推薦之專家學者進行引言，再由委員

進行二至三輪之發言，而發言時間均遵循嚴格執行的規範。另外，考

量核四議題之複雜性，並配合不同議題之需要，亦請地方居民代表表

達意見；如 7 月 14 日委員會議討論「核廢料」議題，即請蘭嶼代表

夏曼夫阿原先生表達意見；7 月 28 日委員會議討論「環境、生態及

古蹟」議題時，因與貢寮鄉民所關心的北海岸漁業權、原住民遺址等

問題有關，乃邀請居民代表吳文通先生與原住民文化聯盟凱達格蘭代

表林勝義先生在會議中進行報告。同時，為利詢答及補充資料需要，

行政院經建會、原能會、環保署、衛生署、農委會、內政部營建署、

消防署、交通部觀光局、台北縣政府及經濟部工業局、國營會、能源

會、台電公司、中油公司等相關單位，都由經濟部視議題需要通知列

席。各次會議進行之辯論過程，皆詳載於會議議事錄中。 

歷次會議之開會過程，除於經濟部大禮堂閉路電視同步轉播外，

也利用中華電信公司的 Hinet 同步上網，並自第五次會議起，由公共

電視台於開會當晚九點起，進行全程錄影轉播；會後並將會議實況與

紀錄、引言人報告及委員、相關單位提供之補充資料，於經濟部網站

(www.hichannel.hinet.net/moean4/) 上公佈，俾供媒體與一般民眾查

閱。 

 

四、核四計劃再評估委員會重要結論 

大部份再評估委員的反核及擁核立場非常的鮮明，雙方在此議題

上有過多次與長時間的論辯，均無法有任何的結論。因此，再評估會

議的進行僅是提供雙方一個公開表達立場與陳述論點的舞台，並無助

於共識的形成。為了對決策者及民眾有個具體的交待，各項討論議題

http://www.hichannel.hinet.net/moean4/


的結論與總結報告均採用各自表述的方式。由反核及擁核委員分別撰

寫興建與停建核四的結論與建議，經支持的委員聯署後，交給負責議

事的經濟部能委會處理。歷次會議均有九位委員聯署停建核四的建

議，有六位委員聯署續建核四的建議。代理經建會陳主委出席再評估

會議的李高朝副主委亦簽名聯署續建核四的結論；但在第十一次會議

時，陳主委向議事單位表示需將李副主委的簽署撤回。各項議題的結

論與總結論均收錄於「核四計畫再評估總報告」。為了尊重再評估委

員個人的立場；經協議各位委員可以 600 字左右的短文，於總報告中

表達自己的看法。經濟部林部長及經建會陳主委並未撰文，但經濟部

尹次長於短文中明確表明支持續建核四。 

表二所列為贊成與反對續建核四的委員所提出之結論大綱。如表

所示，贊成與反對雙方對同一議題有南轅北轍的認知，雙方可以說得

上是毫無共識。但再評估委員會召集人林信義部長無法接受「沒有共

識是我們的共識」這個結論，於最後一次會議時，經冗長的討論，提

出以下四點做為再評估委員會的共識。 

1. 核能電廠之興建，不但是電力供需之議題，且與能源、環保、

經濟、社會、政治及國家安全息息相關，爭議難免。 

2. 為支持經濟發展及民生需求，無論核四續建與否，均應規劃合

理、穩定且不虞匱乏之電力供應。 

3. 為因應我國自產能源之不足，並符合永續發展及國際間之環保

趨勢，我國能源政策必須多管齊下，積極推動節約能源及提高能

源效率(發電及使用)、推廣再生能源之開發與利用、調整產業結

構、以及推動電業自由化以提高電業經營效率。 

4. 無論核四是否續建，現有核廢料及未來核能電廠運轉與除役拆

廠產生的廢料，均須予以妥善處置。 



 五、反核人士的主要論點 

在核四計畫再評委員會會議中，反核人士所提出的論點並無創新

之處。主要論點還是對核電廠安全的質疑、誇大輻射的健康效應、

強調核廢料是無法解決的問題、以及對台電提出之核能發電成本的不

信任。 

反核人士雖然不再以原子彈比擬核電廠的反應器，但仍然蓄意忽

略輕水式反應器與石墨水冷反應器間的差異，以蘇聯車諾比爾災變的

嚴重後果恐嚇民眾。並以台灣地狹人稠、地震、颱風頻繁做為不宜續

建核四的依據。會議中多次引用台灣大學大氣系的大氣擴散研究結

果，說明核電廠若發生意外，3 至 4 小時之內釋放出之輻射物質至少

會涵蓋 30 公里半徑區域，緊急疏散工作無法有效執行，全台灣人民

身家性命皆會受到威脅。會議中反核人士亦引用日本反核團體提供之

資料，認為核四廠採用的進步型沸水式反應器為一實驗性機組且有嚴

重之設計缺陷。 

反核人士在再評估會議中再次不實的指控台灣輻射鋼筋的輻射

源來自核電廠，希望以此不幸事件所造成的後果，影響民眾的判斷。

會議中反核委員指責原能會採用的輻射防護標準係依據 1977 年之

ICRP26 文件，如採用 1990 年之 ICRP-60 之標準，核能發電的建廠成

本會增加數倍，並以此強調原能會及台電公司並未善盡職責，做好輻

射防護工作。 

核廢料的長期貯存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世界許多核能使用國家均

已設置核廢料最終處置場。但在國內核廢料最終處置場的場址選擇一

直是個棘手的問題。反核人士一方面運用誇大不實的言論，阻撓政府

的場址規劃工作，一方面指責政府無法解決核廢料問題，再以核廢料

無法處置做為停止發展核電的理由。反核人士完全忽略了台灣已經有

數十萬桶核廢料，停建核四並不會使核廢料處理的問題消失的事實。 

核能發電的成本也是再評估委員會中爭議的重點。反核人士指責

台電使用不實的數據欺騙民眾，並再三援用核一、二、三廠建廠的經

驗，指出核四的建廠成本亦會大幅度的成長，完全忽略日本興建進步



型沸水式反應器能在即定運算內完成的事實。反核人士亦以美國為例

說明核能發電已不具競爭力，完全不提美國具有大量且運輸方便之天

然氣與煤，可做為發電的燃料的優越條件。會議中，贊成興建核四的

委員引用日本及韓國的數字說明台電之數字並無不合理之處，但反核

人士自美國請來之能源專家卻指責日本與韓國的數據亦不足採信。在

發電成本的爭議中，反核人士有一項矛盾的情結，他們一方面指責台

電沒有適當的反應發電的社會成本，以廉價的電力補貼國內高耗能與

高污染的產業，造成台灣電力的使用效率不彰，因此應該提高電價，

以加速淘汰耗能工業。一方面又指出電業自由化與民營化，結束台電

的籠斷，電價將大幅下滑，核能發電將不再具有競爭力而被淘汰。 

再評估會議中一項重要議題為核四替代方案。在討論發電成本

時，反核人士將核電與燃煤發電比較；討論發電方式對環境造成的衝

擊時，反核人士將核電與天然氣發電比較；討論國內對進口能源的依

賴時，反核人士將核電與再生能源發電比較。他們無法同時由經濟發

展、能源供應、與環境保護均衡發展的角度探討台灣斷續發展核電的

必要性。 

 

六、核四再評估現況與動向 

經濟部林部長於再評估會議最後一次會議時表示，他會根據再評

估委員會歷次會議的資料，負責任的做出核四是否續建的具體建議，

以密件的形件，呈請當時的行政院唐飛院長做最後的裁示。如果他的

立場與院長不一致時，他會尊重與執行院長的決策。9 月 28 日晚上，

林部長宴請全體再評估委員會委員時，再次強調他的做法。令人訝異

的是 9 月 29 日早報即刊登林部長已向唐院長建議停建核四。林部長

於 9 月 30 日召開記者會說明立場，並提出替代方案，鼓勵民間興建

天然氣發電廠取代核四。林部長的表態，造成贊成興建核四的唐飛院

長承受更大的壓力，使唐飛院長必須在核四議題上與陳總統攤牌，也

間接導致唐飛院長 10 月 3 日的辭職。張俊雄先生繼任行政院長後，

於 10 月 26 日極具震撼性的宣佈停建核四的決定，為當時已日趨和緩



的政黨對立帶來爆炸性的改變，媒體以「政治核爆」形容該項宣佈所

造成的震撼。 

核四的停建在政壇上掀起驚濤駭浪，使分崩離析的反對黨，重聚

一堂，共謀因應之道。據了解，行政院雖然宣佈停建核四，但並沒有

正式行文台電公司，要求停建核四。目前台電公司雖已停止所有的興

建工程，並通知美國奇異公司暫停施工，但並沒有向奇異公司要求終

止核四的合約。 

台灣電力公司是國營企業，所有的預算均需通過立法院的審核。

立法院於 1994 年 7 月通核四 1,125 億新台幣的預算；但立法院於 1996

年 5 月之院會中表決通過「廢止核能電廠興建案」，同年 10 月立法院

通過行政院提出之「核四覆議案」。從憲政的角度來看，行政院長是

否有權宣佈停建核四，還是一個非常具爭議性的問題。執政黨認為核

四為預算案，因此行政院有權決定是否繼續執行。在野黨認為核四的

興建為法律案，行政院需依法行政，因此行政院無權片面停建核四；

如要停建核四，亦需經過法律程序。 

立法院在野黨在行政院宣佈停建核四後，曾向大法官提出釋憲

案，但因故撤回。行政院於 11 月主動提出釋憲案，要求大法官解釋

行政院是否有權停建核四。據以憲法研究為專業的教授表示，行政院

宣佈停建核四的作法絕對違反憲政運作常軌，但大法官在解釋時是否

會有其他考量，目前無法判斷。如果大法官認為行院有權如此作，那

核四停建將成定局；如果大法官認為行政院做法不當，行政院長可能

必須辭職以示負責。但執政黨是否會放手讓核四興建，還有待觀察；

執行黨及反核團體可能會採取其他方式延宕核四的復工，並尋求其他

途徑，繼續杯葛核四的興建。 

 

七、結  語 

人類應不應該持續發展核能發電，在長時間以來在世界各國都是

一個頗具爭議性的問題。反核與擁核的人長時間的辯論並未形成共

識，反而使得認知更加兩極化。台灣的反核運動至今也有近二十年的



歷史，而雙方爭執的重點即為核四的興建與否。核四興建案成為執政

黨與在野黨角力的重點，核四已不是一項單純的電力開發案，或是一

項公共設施的興建案；核四已經成為一個圖騰，代表政黨的興衰與榮

辱。對某些人而言核四的興建代表著失敗與一輩子的恥辱。 

個人深信經濟部林部長在召集「核四再評估委員會」時，並沒有

預設立場，他真的是想藉此機會讓反核的人與擁核的人將一些爭議性

的問題談清楚。奈何反核與擁核人士間的積怨，讓大家無法以理性的

態度相互溝通，雙方將再評估委員會視為另一個戰場，討論時仍無法

避免情緒的發洩或漫罵。再加上政治人物不尊重「核四再評估委員會」

的專業討論，當權者在再評估委員會開會期間，即在記者會中公開質

疑核四興建的必要性，並以極具意識型態的言辭批評核電的使用，使

得「核四再評估委員會」的功能留於形式。 

個人長時間投入核能溝通與辯論的工作，可以深切的體會到反核

人士對輻射的恐懼、對核能安全的疑慮、對人類未來不確性所感到的

憂心。他們以近乎完美的心來要求核能，卻可以忍受其他工業對環

境、對人類所帶來之顯而益見的傷害。人類面對未來是渺小的、是無

知的、也是無助的。我不知道人類的科技將把人類帶往何處，但我知

道人類文明要持續發展，必須依賴能源持續的供應。在再生能源及核

融合尚未有進一步的突破時，人類無法僅依賴化石燃料，恐怕也無法

承受化石燃料使用對環境所帶來的衝擊。使用核分裂的核能發電仍將

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扮演一定的角色。讓我們一起努力消除反核人士

對核能的疑慮，相信我們的努力會得到社會的認同。 



表一、核四計劃再評估委員會委員 

 

姓 名 職   務 專 長 

林信義 經濟部部長(兼召集人) 機械,企業經理人 

尹啟銘 經濟部次長 企業管理博士 

陳博志 行政院經建會主任委員 經濟學系博士 

夏德鈺 行政院原能會主任委員 核子工程博士 

林俊義 行政院環保署署長 生態學博士 

蘇貞昌 台北縣政府縣長 法 律 

賴勁麟 民進黨立院黨團代表 政 治 

謝啟大 新黨立院黨團代表 法 律 

王塗發 台北大學經濟系教授 經濟學博士 

王榮德 台灣大學公共衛生系教授 醫學博士 

王鍾渝 中鋼公司董事長 化工,企業經理人 

吳再益 台灣綜合研究院所長 管理科學博士 

李  敏 清華大學工程與系統科學系教授 核子工程博士 

施信民 台灣大學化工系教授 化工博士 

高成炎 台灣大學資訊系教授 計算機科學博士 

張國龍 考詴院考選部次長 高能物理博士 

梁啟源 中央研究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 經濟學博士 

廖本達 台電公司常務董事 工程力學博士 

 





表 二  核 四 計 劃 再 評 估 委 員 會 結 論 

反  對  續  建  核 四 贊  成  續  建  核  四 

興建核四違反國際能源發展趨勢 核電發展的停滯，並非世界趨勢 

興建核四將使全國人民承擔更高的重大核能災變風險 

台灣地狹人稠、地震颱風頻繁，缺乏發展核電所需的 

安全條件 

核能發電是安全成熟的技術，我國已具國際水準的營運能力 

核四廠安全性更高，已有日本同型機組之營運經驗可印證 

，並非「白老鼠」 

興建核四將使核廢料問題更加嚴重 核廢料是可以解決的問題 

興建核四將因拆廠困難而增加另一個核廢墳場 核能電廠除役並無技術困難，廠址土地可再供開發利用 

不建核四並無缺電之虞，亦不致影響經濟成長 
整體考量，核四並無適當替代方案 

核四廠是平衡南北電力供需的重要方案 

興建核四以削減二氧化碳排放是錯誤的作法 適當比例之核電可抑制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 

興建核四妨礙新政府能源政策的落實，使得台灣無 

法邁向綠色矽島的目標 

再生能源應積極推動，惟囿於技術與成本，僅可作為輔助性電力 

推動節約能源及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應持續加強辦理，惟無法 

作為核四替代方案 

台電低估核電發電成本，高估其他發電方式之成本 

核四之社會總成本高昂，台灣人民難以承受 

愈早廢止核四，國家資源損失愈少，發電支出節省愈多 

發電總成本分析結果，以核四最為有利 

停建核四廠，代價太高，且不利於國家安全及形象 

興建核四將破壞台灣東北角的生態瑰寶，與設置「東北角 

海岸國家風景區」及「海域資源保護區」之目的相衝突 
核能發電相較於其他發電方法，對環境的整體影響較小 

廢止核四符合台灣人民的利益，並可促進台灣的永續發展 
經濟、能源、環保均衡發展，核四興建不可或缺 

能源多元化及充足與穩定的供電，攸關國家安全及經濟發展 



 

 


